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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方向盘转向力—转向角检测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机动车方向盘转向力－转向角检测仪（以下简称方向盘力角仪）的校准。

本规范规定了方向盘力角仪的计量特性及校准方法。

2 引用文献

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方向盘转向力 steering force

操纵方向盘转向时，作用在方向盘外缘的切向力。

3.2 方向盘转向力矩 steering torque

操纵方向盘转向时，方向盘转向力相对转轴的力矩。

3.3 方向盘转向角 steering angle

操纵方向盘转向时，方向盘绕其转轴的转动角度。

3.4 计量单位

方向盘力角仪使用的计量单位是：转向力单位为牛〔顿〕（N），转向力矩单位为牛〔顿〕米（Nm），

转向角单位为度(°)。

4 概述

方向盘力角仪是用来测量汽车、拖拉机和其它轮式车辆方向盘（转向盘）的操纵力及转动角度

的仪器。适用于方向盘的转角、转向力（或力矩）等静态或动态计量参数的检测。

方向盘力角仪通常由机械构件、传感器、显示器等部分组成。转向力（或力矩）是通过测力机

构经传感器转换为电信号由仪表显示器显示的方法实现测量；转向角可通过测角传感器转换成电信

号经仪表显示器显示或通过指针与角度盘显示。

5 计量特性

5.1 转向力（或力矩）

5.1.1 测量范围：

转向力：（100 ～ 500）N ；

转向力矩：（20 ～ 100）N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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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最大允许误差：± 3 %。

5.1.3 重复性：3 %。

5.1.4 分度值 d ：

转向力：不大于 1 N；

转向力矩：不大于 0.2 Nm。

5.1.5 鉴别力：不大于 1.5 d。

5.1.6 漂移：数字显示式仪表的变化量 10min不大于 2d。

5.2 转向角

5.2.1 测量范围：顺、逆时针旋转均不小于 50°；对用于汽车试验、并带有信号输出端口的方向盘力

角仪应不小于 1080° 。

5.2.2 最大允许误差：± 3° 。

5.2.3 重复性：3° 。

5.2.4 分度值 d ：不大于 1°。

5.2.5 漂移：数字显示式仪表的变化量 10min不大于2dα。

注：由于校准不判定合格与否，故上述计量特性的要求仅供参考。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0 ～ 40）℃ ；

相对湿度：≤ 85% 。

6.2 校准用器具

6.2.1 转向力校准

6.2.1.1 砝码校准

a）砝码校准专用装置（见附录 A ）。

b）M2级千克组砝码（砝码大小、数量根据实际测力范围选择）。

c）M2级克组砝码（砝码大小、数量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6.2.1.2 测力仪校准

a）测力仪校准专用装置（见附录 B ）。

b）测力仪：测量范围（100 ～500）N，0.5级。

6.2.2 转向力矩校准

6.2.2.1 组合校准

a）转向力校准：同 6.2.1.1或 6.2.1.2。

b）长度量具：测量范围（0 ～ 500）mm，最大允许误差 ± 0.5 mm。

6.2.2.2 扭矩仪校准

a）扭矩仪校准专用装置(见附录 C)。

b）扭矩仪：测量范围（20 ～ 100）Nm，0.5级。

6.2.3 转向角校准

角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80°），最大允许误差 ± 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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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数字多用表

对校准用于汽车试验、并带有信号输出端口的方向盘力角仪选用数字多用表，其准确度等级：

0.1级。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检查外观及功能，确认没有影响计量特性的因素后进行校准。

7.1 转向力（或力矩）的校准

7.1.1 转向力（或力矩）测量点的确定

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取约为满量程（或实际使用最大量程）的20%、40%、60%、

80%、100%的5个点作为转向力（或力矩）测量点。

7.1.2 最大允许误差

7.1.2.1 转向力

用砝码校准时，将方向盘力角仪安装在校准装置上，方向盘力角仪的旋转平面应处于铅垂位置。

用测力仪校准时，将方向盘力角仪安装在校准装置上，应保证在校准时测力仪的力作用线处于

被校方向盘力角仪的盘缘切线方向。

按7.1.1规定的转向力测量点，逐点对方向盘力角仪加载（在校准的连续加载过程中不得卸载），

重复测量3次。按公式（1）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相应各点的示值误差。

Fi ＝
i

ii

A
AX

×100% （1）

式中： Fi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示值误差（ i = 1、2、3、4、5）；

iX － 第 i测量点方向盘力角仪的3次测量示值（对用于汽车试验、并带有信号输出端口的方

向盘力角仪，应将端口输出信号量按产品说明书给出的转换系数转换为相应的力值）的平均值，N；

iA － 第 i测量点加载的标准力值，N。

7.1.2.2 转向力矩

a）组合校准

用长度量具测量方向盘力角仪盘缘两个相互垂直的直径 1D 和 2D （或通过方向盘力角仪中心轴

线的实际作用的力臂长度 1L 和 2L ）。按7.1.1 规定的转向力矩测量点逐点对方向盘力角仪加载，重

复测量3次。按公式（2）或（3）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相应各点的示值误差。

Mi ＝
 

  4DDB
4DDBM

21i

21ii




×100% （2）

Mi ＝
 

  2LLB
2LLBM

21i

21ii




×100% （3）

式中： Mi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矩示值误差（ i = 1、2、3、4、5）；

iM － 第 i测量点方向盘力角仪的 3次测量示值（对用于汽车试验、并带有信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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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口的方向盘力角仪，应将端口输出信号量按产品说明书给出的转换系数转换为相应的

力矩值）的平均值，Nm；

iB － 第 i测量点加载的标准值，N；

1D 、 2D － 方向盘力角仪盘缘两个相互垂直的直径，m；

1L 、 2L － 通过方向盘力角仪中心轴线的实际作用力的力臂长度，m。

b）扭矩仪校准

用扭矩仪校准时，被校方向盘力角仪转轴应与扭矩仪的传感器刚性同轴联接。

按7.1.1 规定的转向力矩测量点逐点对方向盘力角仪加载力矩（在校准的连续加载过程中不得

卸载），重复测量3次。按公式（4）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相应各点的示值误差。

Mi ＝(Mi-Msi)/Msi×100% （4）

式中： siM － 第 i测量点加载的标准力矩值，Nm。

7.1.3 重复性

7.1.3.1 转向力

在7.2.2.1 转向力最大允许误差校准的基础上，按公式（5）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

针旋转方向相应各点的重复性。

Fir ＝(Ximax-Ximin ) / iX
—

×100% （5）

式中： Fir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示值重复性误差；

maxiX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3次测量示值中的最大值，N；

miniX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3次测量示值中的最小值，N；

iX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3次测量示值的平均值，N。

7.1.3.2 转向力矩

在7.2.2.2 转向力矩最大允许误差校准的基础上，按公式（6）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

向相应各点的重复性。

Mir ＝(Mimax-Mimin ) / iM
—

×100% （6）

式中： Mir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矩重复性误差；

maxiM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矩3次测量示值中的最大值，Nm；

miniM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矩3次测量示值中的最小值，Nm；

iM － 第 i测量点转向力矩3次测量示值的平均值，Nm。

7.1.4 鉴别力

在7.1.2最大允许误差的校准时，对约为40%满量程（或实际使用的最大量程）的测量点，逐渐

加载1.0d、1.5d、2.0d……，示值变化时的加载值作为测量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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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漂移

在7.1.2 最大允许误差校准时，对约为40%满量程（或实际使用的最大量程）的测量点（作为

起始值）观测约10 min，每隔5 min记录一次读数。各次读数与起始值的最大差值作为测量结果。

7.2 转向角的校准

7.2.1 转向角测量点的确定

分别取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10°、30°、50°作为测量点；对用于汽车试验、并带有信号输

出端口的方向盘力角仪测量点应为0°、50°、180°、720°、1080°。

7.2.2 最大允许误差

按 7.2.1规定的转向角测量点逐点旋转方向盘力角仪，读取角度计量器具的相应示值，重复测

量 3次。按公式（7）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相应各点的示值误差。

i ＝ i － i （7）

式中： i － 第 i测量点示值误差，（°）；

i － 第 i测量点被校方向盘力角仪的示值（对用于汽车试验、并带有信号输出端口的方向

盘力角仪，应将端口输出信号量按产品说明书给出的转换系数转换为相应的角度值），（°）。

i － 第 i测量点角度计量器具3次示值的平均值，（°）。

7.2.3 重复性

在 7.2.2 最大允许误差校准的基础上，按公式（8）分别计算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向相应各点

的重复性。

ir ＝ maxi － mini （8）

式中： ir － 第 i测量点重复性误差，（°）；

maxi － 第 i测量点3次测量示值中的最大值，（°）；

mini － 第 i测量点3次测量示值中的最小值，（°）。

7.2.4 漂移

在 7.2.2最大允许误差校准时，对约 30°的测量点（作为起始值）固定观测约 10min。每隔 5min

记录一次读数，各次读数与起始值的最大差值作为测量结果。

8 校准结果的表达

经校准的方向盘力角仪，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的内容见附录E。

9 复校时间间隔

根据方向盘力角仪的使用状况而定，建议校准时间间隔为 1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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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砝码校准专用装置（略）

附录B 测力仪校准专用装置（略）

附录C 扭矩仪校准专用装置（略）

附录D

机动车方向盘转向力－转向角检测仪

转向力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一、数学模型

采用砝码校准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在专用校准装置上安置被校方向盘力角仪，通

过方向盘外缘切线方向上加载不同量的砝码进行测量。按下列公式计算被检方向盘力角

仪转向力示值误差（被检方向盘力角仪示值 X 、加载砝码值m，被检方向盘转向力角仪

示值误差 为输出量）的数学模型为

 ＝ 

A
AX

mg
X

－1

式中:  — 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误差；

X — 被检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N；

A— 加载点标准值；

m — 加载砝码值， kg；

g — 重力加速度，近似取 9.8 2sm 。

因为各分量 X 、m互不相关，由不确定度传播律得：

 2
crelu = 2

1C ×  Xu 2 ＋ 2
2C ×  mu 2

其中灵敏系数： 1C =
mg
1

2C = －
gm

X
2

即合成方差表达式为：

 2
crelu = （

mg
1

）2 ×  Xu 2 ＋（－
gm

X
2 ）2 ×  mu 2

二、输入量的不确定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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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校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的测量结果重复性

（
mg
1

）×  Xu1 = Arelu

2 被校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的数显量化误差

（
mg
1

）×  Xu2 = relu1

3 加载砝码误差

（－
gm

X
2 ）×  mu = relu2

三、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1 被校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 X 估计值（测量结果重复性）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被校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 X 估计值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方向盘力角仪示值

的测量结果重复性。测量结果重复性可以通过连续测量得到的测量列，采用 A类方

法进行评定。在标准装置及被校方向盘力角仪正常工况条件下，在加载 10.20 kg测

量点(对应 99.96N力值)时等精度重复测量十次，由统计得单次测量实验标准差  Xs

 xs ＝
 

1

2




n

xxi
＝ 0.42 N

实际测量时，在每个测量点读取三次示值，取其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故测量结果

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Xu1 =   3Xs = 0.24 N

自由度 A = 9

2 被校方向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 X 估计值（数显量化误差）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通常数显方向盘力角仪的分度值为 1 N，其数显量化误差以等概率分布（矩形分布）

落在宽度为 1 N ÷2 = 0.5N的区间内。考虑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Xu2 = 3N5.0 = 0.29N

自由度 1 → ∞

3 加载砝码值m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加载砝码根据 2M 级的要求，对 10.20 kg 加载砝码 (对应 99.96 N 力值 )就有

±0.00163 kg的误差。按均匀分布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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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 3kg00163.0 = 0.94 × 310 kg

估计该标准不确定度 90% 可靠，故自由度为

2 =
2
1 ×  

 

2









mu
mu =

2
1 ×

2

1
10.0 





 = 50

四、输出量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序
输入量估计值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自由度 输出量估计值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来 源 符号 数 值 符号 数值 符号 灵敏系数 iC ∣ iC ∣×  xu

1 测量结果重复性  Xu1 0.24N A 9 Arelu
mg
1

0.24 ％

2 数显量化误差  Xu2 0.29N 1 ∞ relu1
mg
1

0.29 ％

3 加载砝码误差  mu 0.00094 kg 2 50 relu2 －
gm

X
2 0.09 ％

注：上述计算按 X ＝99.96N、m＝10.20 kg、 g＝9.8 2sm 计。

五、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由于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相互无关，故

 crelu = 2
2

2
1

2
relrelArel uuu  = 0.39 ％

有效自由度
 

50
09.029.0

9
24.0

39.0
444

4

4

4








i

irel

crel
eff u

u




 = 62

六、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按置信概率 p = 0.95，有效自由度 eff = 62 ，查 t分布表，得 pk =  6295t = 2.01。

故转向力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应当为

relU 95 = pk ×  crelu = 2.01×0.39 % ＝ 0.78 %

七、测量不确定度的报告

上述分析及计算按 JJG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进行，被校方向

盘力角仪转向力示值误差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relU 95 = 0.78 %（ eff = 62， pk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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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校方向盘力角仪的要求，转向力最大允许误差不大于 3%，说明本校准方法能够

满足量值溯源的要求。

附录 E

校 准 证 书 内 容

校准证书的内容应排列有序，格式清晰，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标题：校准证书；

2.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不在实验室内进行校准）；

4. 证书或报告编号、页码及总页数；

5. 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6. 被校准仪器名称：方向盘力角检测仪；

7. 被校方向盘力角检测仪的制造商、型号规格及编号；

8. 校准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名称、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9. 本规范的名称及编号和对本规范的任何偏离、增加或减少的说明；

10. 校准时的环境情况；

11. 校准项目的校准结果；

12. 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

13. 校准人签名，核验人签名，批准人签名及职务；

14. 校准日期及校准证书签发日期；

15. 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

16. 未经校准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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